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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糾糾 糾糾        正正 正正        案案 案案        文文 文文    

壹壹 壹壹 、、 、、    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 ：： ：： 內 政 部 、 台 北 市 政 府 。 

貳貳 貳貳 、、 、、    案案 案案            由由 由由 ：： ：： 內 政 部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事 項 ， 未 依 法 行 政 ， 致 生 弊 端 ， 影

響 人 民 權 益 ；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辦 理 身 分 證 補 發 程 序 作 業 草 率 、 欠 缺 相

關 配 套 措 施 ， 肇 致 民 眾 身 分 證 遭 歹 徒 冒 用 等 情 乙 案 。 

參參 參參 、、 、、    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 ：： ：：    

本 案 係 因 台 北 市 士 林 戶 政 事 務 所 於
八
十
九
年 十 月
四
日 接 獲 台 北 市 民 周 聖 芳 申 訴

其 國 民 身 分 證 疑 遭 冒 領 等 情 ， 經 本 院 黃 委 員 武 次 及 黃 委 員 守 高 申 請 自 動 調 查 ， 案 經 本

院 函 請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、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提 供 相 關 卷 證 ， 並 約 詢 相 關

主 管 及 承 辦 人 員 後 ， 茲 臚 陳 其 違 失 情 形 如 下 ：  

一一 一一
、、 、、 內 政 部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事 項內 政 部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事 項內 政 部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事 項內 政 部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事 項 ，， ，， 未 妥 適 發 揮 事 權 統 一
功 能未 妥 適 發 揮 事 權 統
一
功 能未 妥 適 發 揮 事 權 統
一
功 能未 妥 適 發 揮 事 權 統
一
功 能 ，， ，， 致 各 地 方 政 府致 各 地 方 政 府致 各 地 方 政 府致 各 地 方 政 府

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時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時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時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時 ，， ，， 各 自 訂 頒 相 關 單 行 規 定各 自 訂 頒 相 關 單 行 規 定各 自 訂 頒 相 關 單 行 規 定各 自 訂 頒 相 關 單 行 規 定 ，， ，， 且 未 報 部 核 備且 未 報 部 核 備且 未 報 部 核 備且 未 報 部 核 備 ，， ，， 相 關 法 令相 關 法 令相 關 法 令相 關 法 令

因 之 紊 亂因 之 紊 亂因 之 紊 亂因 之 紊 亂 ，， ，， 易 生 弊 端易 生 弊 端易 生 弊 端易 生 弊 端 ，， ，， 應 予 檢 討 改 進應 予 檢 討 改 進應 予 檢 討 改 進應 予 檢 討 改 進 ：： ：：  

查 戶 籍 法 第
二
條 規 定 ： 「 戶 籍 行 政 之 主 管 機 關 ： 在 中 央 為 內 政 部 ； … 」 同 法 第

七
條 第
一
項 規 定 ： 「 已 辦 戶 籍 登 記 區 域 ， 應 製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及 戶 口 名 簿 ； … 」 同 法

施 行 細 則 第
二
十
四
條 第
一
項 規 定 ： 「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， 應 由 當 事 人 向 戶 籍 所 在 地 戶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
  

政 事 務 所 申 請 。 但 未 滿 十
四
歲 請 領 者 ， 由 法 定 代 理 人 為 之 。 」 內 政 部 為 簡 化 國 民 身

分 證 之 製 發 流 程 及 加 強 管 理 乃 訂 頒 「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要 點 」 ； 惟 地 方 政 府 如 ：

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、 彰 化 縣 政 府 及 苗 栗 縣 政 府 等 ， 仍 另 訂 定 相

關 作 業 管 理 規 定 ， 且 未 經 內 政 部 核 備 ， 加 以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︵ 市 ︶ 政 府 為 加 強 便 民 服

務 及 縮 短 補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之 作 業 時 程 ， 又 各 自 訂 定 申 請 補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之 申 請 人 可

提 附 貼 有 相 片 證 明 文 件 之 規 定 ， 供 各 該 轄 屬 戶 政 事 務 所 核 對 當 事 人 之 人 貌 ， 導 致 各

地 方 政 府 發 放 作 業 流 程 不
一
， 申 請 人 需 提 供 之 附 有 相 片 之 證 明 文 件 亦 各 有 差 異 ， 遂

生 民 怨 並 形 成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與 管 理 上 之 若 干 漏 洞 。 

綜 上 ， 內 政 部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事 項 ， 並 未 妥 適 發 揮 事 權 統
一
功 能 ，

致 各 地 方 政 府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時 ， 各 自 訂 頒 相 關 單 行 規 定 ， 且 未 報 部

核 備 ， 因 而 同
一
事 項 規 定 不
一
， 招 致 民 怨 且 易 生 弊 端 ， 洵 有 不 當 ， 應 予 檢 討 改 進 。 

 

二二 二二
、、 、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未 積 極 督 考 所 屬 機 關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未 積 極 督 考 所 屬 機 關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未 積 極 督 考 所 屬 機 關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未 積 極 督 考 所 屬 機 關 ，， ，， 依 法 執 行 口 卡 之 管 理依 法 執 行 口 卡 之 管 理依 法 執 行 口 卡 之 管 理依 法 執 行 口 卡 之 管 理 、、 、、 存 放 及 運 用存 放 及 運 用存 放 及 運 用存 放 及 運 用 ，， ，， 肇 致 不 少 無肇 致 不 少 無肇 致 不 少 無肇 致 不 少 無

口 卡 片 或 遺 失 照 片 之 嚴 重 情 事口 卡 片 或 遺 失 照 片 之 嚴 重 情 事口 卡 片 或 遺 失 照 片 之 嚴 重 情 事口 卡 片 或 遺 失 照 片 之 嚴 重 情 事 ，， ，， 相 關 主 管 及 承 辦 人 員相 關 主 管 及 承 辦 人 員相 關 主 管 及 承 辦 人 員相 關 主 管 及 承 辦 人 員 ，， ，， 疏 忽 卸 責疏 忽 卸 責疏 忽 卸 責疏 忽 卸 責 ，， ，， 實 有 不 當實 有 不 當實 有 不 當實 有 不 當 ：： ：：  

按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辦 事 細 則 第
八
條 規 定 ： 「 戶 口 組 職 掌 如 左 ：
五
、 關 於 戶 口 卡 片

建 立 、 通 報 、 運 用 之 規 劃 督 導 事 項 。 」 戶 警 聯 繫 作 業 要 點 第
三
點 規 定 ： 「 分 駐 ︵ 派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
  

出 ︶ 所 警 勤 區 佐 警 接 到 戶 籍 登 記 申 請 書 副 本 後 ， 應 依 戶 口 查 察 作 業 規 定 過 錄 於 戶 口

查 察 簿 及 實 施 動 態 複 查 ， 並 應 按 旬 將 戶 籍 登 記 申 請 書 副 本 彙 送 警 察 分 局 轉 送 警 察

局 ， 憑 以 註 記 口 卡 片 。 」 同 要 點 第
八
點 規 定 ： 「 戶 政 所 受 理 初 領 或 補 、 換 發 國 民 身

分 證 ， 應 加 收 相 片
一
張 ， 連 同 申 請 書 副 本 送 警 察 局 黏 貼 口 卡 片 。 但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業

電 腦 化 後 ， 警 察 局 應 申 請 與 戶 役 政 資 訊 系 統 連 結 ， 取 得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資 料 。 」 第

九
點 規 定 ： 「 戶 政 、 警 政 機 關 ︵ 單 位 ︶ 因 業 務 需 要 須 查 閱 、 抄 錄 、 核 對 有 關 戶 籍 資

料 或 口 卡 時 ， 應 相 互 配 合 ， 迅 速 提 供 。 」 又 戶 口 查 察 作 業 規 定 ： 「 肆 、 各 種 戶 口 簿

冊 、 表 卡 之 管 理 與 通 報 」 第
四
點 規 定 ： 「 口 卡 片 ： ︵
一
︶ 按 口 註 記 ， 其 內 容 依 戶 籍

登 記 申 請 書 副 份 資 料 記 載 ， 置 警 察 局 戶 口 通 報 台 ， 由 指 定 人 員 負 責 註 記 、 通 報 。 ︵
二
︶

登 記 項 目 變 更 者 ， 就 原 登 記 欄 劃 橫 線 註 記 更 改 ， 於 記 事 欄 註 記 其 事 實 ； 教 育 程 度 或

職 業 變 更 者 ， 沿 空 格 註 記 ； 遷 徙 者 ， 於 遷 徙 紀 錄 欄 註 記 ， 如 遷 出 本 轄 ， 應 通 報 遷 入

地 警 察 局 ， 並 編 製 遷 出 口 索 引 卡 存 儲 。 ︵
三
︶ 新 ︵ 補 ︶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者 ， 依 戶 政

所 所 送 相 片 核 對 相 符 後 ， 貼 於 口 卡 片 上 並 註 明 換 發 日 期 。 … … ︵
七
︶ 如 有 遺 失 ， 應

查 明 原 因 ， 就 原 始 戶 籍 登 記 資 料 補 卡 ， 通 報 戶 籍 地 戶 政 所 列 管 。 」 同 項 第
八
點 規 定 ：

「 戶 口 遷 出 時 ， 有 關 戶 口 卡 片 依 左 列 規 定 辦 理 通 報 ： ︵
二
︶ 口 卡 片 與 素 行 紀 錄 卡 ：

遷 出 地 之 警 察 局 於 接 到 遷 入 通 報
七
日 內 辦 理 通 報 ， 並 轉 知 分 局 逕 行 通 報 戶 口 查 察 記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
  

事 卡 。 」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暨 其 所 屬 機 關 均 需 依 前 揭 規 定 辦 理 口 卡 執 掌 及 其 作 業 流 程 ，

合 先 敘 明 。 
查 臺 灣 地 區 迄
八
十
九
年 十
一
月 總 口 卡 數 為
二
千
二
百
一
十
九
萬
六
千
八
百 零
八
張 ，

無 口 卡 片 情 形 有
三
十
七
萬
八
千
一
百
二
十 張 ， 約 占 百 分 之
一
．
七
； 臺 灣 地 區 年 滿 十
四

歲 口 卡 片 應 黏 貼 相 片 總 數 為
一
千
七
百
三
十
一
萬
一
千
七
百
六
十
四
張 ， 口 卡 片 無 相 片 之

情 形 有
七
十
九
萬
二
千
三
百
四
十
三
張 ， 約 占 百 分 之
四
．
六
。 經 核 其 原 因 如 下 ： 口 卡 片

遺 失 原 因 ： １ 、 遷 入 後 尚 未 接 獲 遷 出 地 警 察 局 口 卡 片 通 報 ， 致 遷 入 地 警 察 局 無 口 卡

片 。 ２ 、 口 卡 片 遺 失 。 ３ 、 錯 編
四
角 號 碼 或 入 錯 卡 片 櫃 ， 致 找 不 到 口 卡 片 ； 口 卡 片

無 相 片 原 因 ： １ 、 口 卡 片 遺 失 所 補 建 之 代 製 口 卡 片 無 黏 貼 相 片 。 ２ 、 民 國
七
十
五
年

臺 閩 地 區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時 ， 依 換 證 程 序 作 業 規 定 ， 出 境 人 口 俟 返 國 後 辦 理 換

( 發) 證 ， 出 境 人 口 因 未 入 境 或 入 境 未 辦 理 換( 發) 證 。 ３ 、 由 他 轄 遷 入 時 ， 所 通 報 之

口 卡 片 即 無 黏 貼 相 片 。 ４ 、 戶 政 事 務 所 送 來 之 相 片 尚 未 黏 貼 。 ５ 、 民 國
七
十
五
年 臺

閩 地 區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後 ， 年 滿 十
四
歲 迄 未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。 ６ 、 久 置 之 口 卡

片 因 相 片 黏 貼 不 牢 固 而 脫 落 。 另 口 卡 上 相 片 迄 今 已 逾 十
四
年 並 未 更 新 整 理 ， 口 卡 上

相 片 實 難 以 發 揮 鑑 定 人 別 同
一
性 之 功 能 ， 其 中 台 北 縣 據 內 政 部 函 報 已 逾
二
、
三
年 未

依 法 確 實 整 理 ， 嚴 重 影 響 當 地 戶 政 工 作 之 推 動 ， 內 政 部 亟 應 從 速 依 法 查 究 ， 督 促 整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
  

治 ， 俾 台 北 縣 之 口 卡 管 理 步 入 正 軌 。 
綜 上 ， 前 述 無 口 卡 片 及 口 卡 片 遺 失 照 片 之 原 因 ， 實 肇 因 於 警 政 機 關 未 依 法 令 切

實 執 行 ， 如 戶 籍 之 遷 出 入 ， 遷 入 地 警 察 機 關 未 獲 遷 出 之 警 察 機 關 口 卡 片 通 報 ， 致 遷

入 地 警 察 機 關 無 口 卡 片 及 並 未 定 期 整 理 相 關 口 卡 資 料 ， 致 口 卡 未 能 發 揮 其 設 置 應 有

之 功 能 ， 相 關 主 管 及 承 辦 人 員 ， 疏 忽 懈 怠 ， 有 虧 職 守 ， 於 法 實 有 未 洽 。 內 政 部 警 政

署 未 切 實 督 導 所 屬 機 關 ， 強 化 口 卡 之 建 立 、 管 理 及 通 報 運 用 並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， 均 有

不 當 。 

 

三三 三三
、、 、、 戶 籍 法 於 八
十
六
年 修 正 通 過 後 迄 今 已 逾
四
年戶 籍 法 於
八
十
六
年 修 正 通 過 後 迄 今 已 逾
四
年戶 籍 法 於
八
十
六
年 修 正 通 過 後 迄 今 已 逾
四
年戶 籍 法 於
八
十
六
年 修 正 通 過 後 迄 今 已 逾
四
年 ，， ，， 其 中 第 八
條 第
二
項 規 定 應 能 夠 發 揮 鑑 定其 中 第
八
條 第
二
項 規 定 應 能 夠 發 揮 鑑 定其 中 第
八
條 第
二
項 規 定 應 能 夠 發 揮 鑑 定其 中 第
八
條 第
二
項 規 定 應 能 夠 發 揮 鑑 定

人 別 同
一
性 之 問 題人 別 同
一
性 之 問 題人 別 同
一
性 之 問 題人 別 同
一
性 之 問 題 ，， ，， 然 內 政 部 並 未 隨 之 修 正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要 點 暨 相 關 作 業 規然 內 政 部 並 未 隨 之 修 正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要 點 暨 相 關 作 業 規然 內 政 部 並 未 隨 之 修 正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要 點 暨 相 關 作 業 規然 內 政 部 並 未 隨 之 修 正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要 點 暨 相 關 作 業 規

定定 定定 ，， ，， 以 提 高 製 發 與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與 妥 當 性以 提 高 製 發 與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與 妥 當 性以 提 高 製 發 與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與 妥 當 性以 提 高 製 發 與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與 妥 當 性 ，， ，， 顯 然 悖 離 依 法 行 政 原 則顯 然 悖 離 依 法 行 政 原 則顯 然 悖 離 依 法 行 政 原 則顯 然 悖 離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，， ，， 殊 有 不 當殊 有 不 當殊 有 不 當殊 有 不 當 ：： ：：  

查
八
十
六
年
五
月
二
十
一
日 修 正 之 戶 籍 法 第
八
條 第
二
項 規 定 ： 「 依 前 項 請 領 國 民

身 分 證 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， 但 未 滿 十
四
歲 請 領 者 ， 不 予 捺 指 紋 ， 俟 年 滿 十
四
歲 時 ， 應

補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。 」 第
三
項 規 定 ： 「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， 不 依 前 項 規 定 捺 指 紋 者 ， 不

予 發 給 」 。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
二
十
二
條 規 定 ： 「 依 本 法 第
八
條 規 定 捺 指 紋 ， 應 以 全 部

手 指 捺 印 ， 但 無 手 指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觀 其 立 法 理 由 略 以 ： 「 指 紋 之 作 用 ， 可 確 認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
  

當 事 人 之 身 分 ， 保 障 當 事 人 之 權 益 ， … 未 滿 十
四
歲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者 ， 應 捺 指 紋 並

錄 存 。 如 未 滿 十
四
歲 請 領 者 ， 則 俟 年 滿 十
四
歲 時 ， 再 予 補 捺 錄 存 ， 以 建 立 全 民 指 紋

資 料 。 惟 如 當 事 人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拒 捺 指 紋 時 ， 則 不 予 發 給 ， 以 落 實 捺 指 紋 規 定 之

執 行 。 」 經 核 現 行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要 點 第
二
點 規 定 ： 「 身 分 證 由 直 轄 市 、 縣

︵ 市 ︶ 政 府 製 備 ， 複 置 鋼 印 機 及 相 關 設 備 ， 授 權 戶 政 事 務 所 依 據 戶 籍 登 記 資 料 繕 印

核 發 ； 如 相 片 有 疑 義 時 ， 應 送 直 轄 市 、 縣 ︵ 市 ︶ 政 府 核 對 口 卡 。 」 顯 見 相 關 作 業 規

定 並 未 依 戶 籍 法 規 定 加 以 修 正 ， 製 發 與 換 補 亦 無 庸 捺 指 紋 ， 戶 政 機 關 並 未 依 此 建 立

指 紋 檔 案 ， 另 據 本 院 約 詢 內 政 部 相 關 主 管 暨 承 辦 人 員 ， 提 及 現 行 執 行 面 除 調 閱 口 卡

比 對 等 方 式 外 ， 對 當 事 人 同
一
性 認 定 之 方 式 ， 有 無 其 他 之 方 法 ， 均 未 針 對 戶 籍 法 第

八
條 第
二
項 情 形 予 以 回 覆 。 然 針 對 人 別 同
一
性 之 問 題 ， 就 個 人 之 特 徵 而 言 ， 指 紋 較

面 貌 為 不 易 變 動 ， 故 現 行 法 令 除 戶 籍 法 外 ， 如 ： 兒 童 福 利 法 、 性 侵 害 防 制 法 等 相 關

法 令 均 有 規 定 ， 內 政 部 對 此 並 未 依 戶 籍 法 製 訂 相 關 行 政 命 令 予 以 執 行 ， 顯 然 違 反 依

法 行 政 原 則 ， 應 予 檢 討 改 進 。 

 

四四 四四
、、 、、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辦 理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辦 理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辦 理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程 序 作 業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程 序 作 業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程 序 作 業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程 序 作 業 ，， ，， 雖雖 雖雖 為 達 成 迅 速 便 民 之 要 求為 達 成 迅 速 便 民 之 要 求為 達 成 迅 速 便 民 之 要 求為 達 成 迅 速 便 民 之 要 求 ，， ，， 縮 短縮 短縮 短縮 短

補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業 時 程補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業 時 程補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業 時 程補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業 時 程 ，， ，， 然 因 未 訂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然 因 未 訂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然 因 未 訂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然 因 未 訂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，， ，， 致 民 眾 身 分 證 屢 遭 冒 用致 民 眾 身 分 證 屢 遭 冒 用致 民 眾 身 分 證 屢 遭 冒 用致 民 眾 身 分 證 屢 遭 冒 用 ，， ，， 嚴 重嚴 重嚴 重嚴 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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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響 民 眾 權 益影 響 民 眾 權 益影 響 民 眾 權 益影 響 民 眾 權 益 ，， ，， 其 作 業 顯 有 草 率 及 未 盡 周 延 之 處其 作 業 顯 有 草 率 及 未 盡 周 延 之 處其 作 業 顯 有 草 率 及 未 盡 周 延 之 處其 作 業 顯 有 草 率 及 未 盡 周 延 之 處 ；； ；； 內 政 部 與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內 政 部 與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內 政 部 與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內 政 部 與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，， ，， 應 由應 由應 由應 由

本 案 中 汲 取 經 驗本 案 中 汲 取 經 驗本 案 中 汲 取 經 驗本 案 中 汲 取 經 驗 ，， ，， 檢 討 改 進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程 序檢 討 改 進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程 序檢 討 改 進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程 序檢 討 改 進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程 序 ，， ，， 除 需 達 成 便 民 迅 速 之 要 求除 需 達 成 便 民 迅 速 之 要 求除 需 達 成 便 民 迅 速 之 要 求除 需 達 成 便 民 迅 速 之 要 求

外外 外外 ，， ，， 亦 需 兼 顧 妥 適 性 與 正 確 性亦 需 兼 顧 妥 適 性 與 正 確 性亦 需 兼 顧 妥 適 性 與 正 確 性亦 需 兼 顧 妥 適 性 與 正 確 性 ：： ：：  

本 案 肇 因 於 申 請 人 ︵ 即 偽 冒 人 ︶ 於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二
十
五
日 申 請 補 證 及
八
十
九
年

九
月
二
十
九
日 申 請 換 證( 未 領 取) ， 均 未 提 出 足 資 辨 識 之 有 照 證 件 以 供 比 對 ， 士 林 戶

政 事 務 所 承 辦 人 就 相 關 戶 籍 基 本 資 料 ︵ 包 括 ： 申 請 人 姓 名 、 國 民 身 分 證 字 號 、 戶 籍

地 址 、 出 生 日 期 、 出 生 別 ︶ 詢 問 ， 並 初 步 比 對 所 繳 交 照 片 與 申 請 者 相 貌 後 ， 即 依 國

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要 點 第
二
點 ： 「 身 分 證 由 直 轄 市 、 縣( 市) 政 府 製 備 ， 複 置 鋼 印

機 及 相 關 設 備 ， 授 權 戶 政 事 務 所 依 據 戶 籍 登 記 資 料 繕 印 核 發 ； 如 相 片 有 疑 義 時 ， 應

送 請 直 轄 市 、 縣 ︵ 市 ︶ 政 府 核 對 口 卡 。 」 之 規 定 ， 經 由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送 至 警 察

局 比 對 口 卡 照 片 ， 然 核 對 口 卡 片 係 以 肉 眼 比 對 口 卡 中 所 貼 照 片 是 否 與 申 請 人 所 附 照

片 為 同
一
人 ， 本 案 之 問 題 ， 在 於 申 請 人 提 供 不 清 楚 相 片 供 戶 政 機 關 送 至 警 察 局 加 以

比 對 ， 由 於 警 政 機 關 口 卡 相 片 多 為 數 年 前 之 照 片 ， 因 此 ， 以 不 清 楚 照 片 ︵ 而 非 本 人 ︶

與 口 卡 照 片 加 以 比 對 ， 自 難 以 區 辨 是 否 同
一
人 ， 且 口 卡 核 對 人 員 大 多 為 未 經 專 業 訓

練 之 約 聘 僱 人 員 ， 渠 等 雖 或 曾 由 較 有 經 驗 者 傳 授 核 對 技 巧 ， 然 約 聘 僱 人 員 流 動 性 大 ，

此 種 經 驗 傳 承 顯 非 正 辦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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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，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除 考 量 便 民 與 迅 速 之 要 求 外 ， 允 應 尋 求 兼 顧 妥 適 性 與

正 確 性 之 最 佳 方 案 ， 訂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， 例 如 ： 對 於 提 供 不 清 楚 照 片 者 要 求 重 新 提

供 ， 或 除 當 場 詢 問 、 事 後 電 話 詢 問 或 實 地 查 訪 以 確 認 申 請 人 之 基 礎 資 料 及 其 他 身 分

證 上 未 登 載 之 資 料 外 ， 如 有 可 疑 情 形 ， 宜 立 即 展 開 行 政 調 查 ， 例 如 比 對 與 其 他 關 係

人 間 之 情 形 或 詢 問 其 他 關 係 人 ， 如 發 現 涉 及 犯 罪 時 並 即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偵 辦 ， 以 避 免

不 法 集 團 偽 冒 身 分 申 請 換 補 發 身 分 證 ， 損 害 當 事 者 之 權 利 是 。 然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

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程 序 作 業 時 ， 僅 顧 及 縮 短 補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之 作 業 時 程 ， 而

未 訂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， 致 民 眾 身 分 證 屢 遭 歹 徒 冒 領 ， 嚴 重 影 響 民 眾 權 益 ， 其 作 業 顯

有 草 率 及 未 盡 周 延 之 處 。 另 內 政 部 應 督 導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， 要 求 地 方 戶 政 機

關 確 切 落 實 複 審 制 度 ， 加 強 口 卡 交 互 比 對 ， 以 補 人 貌 辨 識 之 不 足 ； 又 對 於 口 卡 核 對

人 員 之 訓 練 ， 應 建 立 常 態 訓 練 制 度 。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對 於 國 民 身 分 證 之 換 補 發 作

業 程 序 與 執 行 ， 應 本 於 前 揭 意 旨 澈 底 檢 討 改 進 。 

 

綜 上 所 述 ， 內 政 部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事 項 ， 未 妥 適 發 揮 事 權 統
一
功 能 ， 致

各 地 方 政 府 於 辦 理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作 業 時 ， 各 自 訂 頒 相 關 單 行 規 定 ， 且 未 報 部 核 備 ， 相

關 法 令 因 之 紊 亂 ， 易 生 弊 端 。 且 戶 籍 法 於
八
十
六
年 修 正 通 過 後 迄 今 已 逾
四
年 ， 其 中 第
八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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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項 規 定 應 能 夠 發 揮 鑑 定 人 別 同
一
性 之 問 題 ， 然 內 政 部 並 未 隨 之 修 正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

管 理 要 點 暨 相 關 作 業 規 定 ， 以 提 高 製 發 與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與 妥 當 性 ， 顯 然 悖 離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；

又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未 積 極 督 考 所 屬 機 關 ， 依 法 執 行 口 卡 之 管 理 、 存 放 及 運 用 ， 肇 致 不 少 無 口

卡 片 或 遺 失 照 片 之 嚴 重 情 事 ， 相 關 主 管 及 承 辦 人 員 ， 疏 忽 卸 責 ； 另 台 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辦 理

國 民 身 分 證 換 補 發 程 序 作 業 ， 雖 為 達 成 迅 速 便 民 之 要 求 ， 縮 短 補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業 時 程 ，

然 因 未 訂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， 致 民 眾 身 分 證 屢 遭 冒 用 ， 嚴 重 影 響 民 眾 權 益 ， 其 作 業 顯 有 草 率

及 未 盡 周 延 之 處 ， 均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
二
十
四
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

所 屬 切 實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
    

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 ：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 國      九
十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 


